济南市“青年见习计划”明白纸

一、见习对象：
毕业三年内离校未就业山东生源高校毕业生及16-24周岁未就业或失业青年（扩大至毕业前3个月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）。
2、 见习期限：
见习期限为3-12个月。
3、 见习流程：
企业申请“见习基地”（持续提供5人以上见习岗位）、发布见习岗位、发布见习上岗（签订见习协议和购买商业保险后，三个工作日之内进行见习上岗申报、审核），双方履行义务。
1.企业网上申报见习基地
企业需网上提交的材料：
（1）《山东省青年见习基地申报表》
（2）有效的经年检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社会组织法人登记证书
（3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
（4）见习管理制度（包括见习管理、培训计划、带教计划、
工作安排、福利待遇等）
2.到企业实地考察
企业需现场提交的材料（加盖公章）：
（1）实习场地、见习培训情况的照片（A4纸黑白打印）
（2）《山东省青年见习基地师资情况统计表》
（3）公司简介（包括公司经营管理状况等）
3.挂牌
对符合设立条件的见习基地，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准挂牌并向社会发布。企业挂牌后，拍照打印留档。
4、 见习补贴的发放：
见习期间，单位按月足额发放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基本生活补助（1910元），并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（见习期间不能缴纳社保），每月购买意外伤害险不能少于15元。
见习期满结束后，各见习基地按规定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见习补贴，见习基地须提交的补贴申报材料：
1.《山东省见习基地生活补助经费花名册》（加盖公章）
2.青年见习人员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，应提交择业期内的报到派遣证（原件复印件）。
3.青年见习人员的身份证、见习基地发放基本生活补助的银行凭证（提供见习前两个月和见习期间的银行每月回单和每月工资表）、见习基地为见习人员购买的意外伤害保险发票、保单复印件、与留用员工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等相关材料。
4.见习期内提前离岗或见习期满，需提交《山东省见习终止证明》、《山东省见习鉴定表》。
5.见习基地开户行名称及账号。 
6.青年见习人员为16-24周岁未就业或失业青年的，需提交见习期内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（无缴纳保险记录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备注：目前政策可申请高校毕业生见习人员参加就业见习满3个月后，第4个月起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，并继续享受就业见习补贴；对见习未满提前离岗的高校毕业生，可根据其实际参加见习时间申领补贴。
